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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报告载有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 2001 年 8 月 21 日至 29 日对塞拉利

昂进行正式访问之后得出的调查结果 报告论述了在冲突中针对妇女的普遍暴

力 并找出了在冲突之后确保妇女权利所需要的关键措施和行动  

 塞拉利昂的妇女和女孩儿作为平民 人权遭到侵犯 但并成为严重践踏国际人

道主义法的受害者 其中包括杀害 造成肢体残废 被迫失踪 强征入伍 遭洗

劫和财产遭破坏 作为女性她们遭到性别歧视 其中包括强奸 沦为性奴隶并被

强迫与各派人员成婚 普遍和司空见惯的强奸和其他性暴力已成为塞拉利昂冲突

的一个标志 性暴力指向各年龄层次的女性 即便年幼的女孩儿也不能幸免 报

导的案件成千上万 包括单独强奸和轮奸 使用物器做性侵犯和失之沦为性奴

这类尤其是针对女性的暴力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 应当指出 冲突各方均犯

有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特别报告员呼吁各派采取措施 保护妇女和女孩儿免遭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

力 其中包括指示交战各派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她呼吁各派公开声明武装冲突

中的强奸是一种战争罪 在特定情况下可构成危害人类罪 任何人犯有强奸都会

被绳之以法 她还呼吁各派对所有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的报道进行调查并对

那些据称犯有这类罪行的人予以起诉 此外 她敦促所有各派立即释放所有女孩

儿 妇女和违背他们的意愿而扣留的其他公民 并确保不再发生绑架事件  

 特别报告员指出 对强奸和其他形式侵犯女性的暴力不做调查 起诉和惩罚酿

成在塞拉利昂暴力侵害妇女 包括强奸和家庭暴力持续不断且可以逍遥法外的环

境 特别报告员对有关妇女的刑事司法制度和罕有报导宣判强奸和其他形式的侵

害女性的暴力案件表示关注 她敦促政府加大努力 通过全面措施 其中包括在

刑事司法制度方面注重性别的培训 以便打击侵害妇女的暴力 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 明确规定 强奸和其他针对女性的暴力是国际社会关切的最严重的罪

行 并专门将它们界定为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组构成行为  

 特别报告员说 根据安全理事会 2000 年 10 月 31 日第 1325(2000)号决议 妇

女和妇女团体应当充分参与和平进程 应当做出特别努力将妇女的需要和利益纳

入政治谈判 在这方面 特别报告员赞扬了马诺河联盟妇女和平网为区域和平做

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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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报告员强调说 在制定遣返和重新安置计划以及在复原和裁军工作中 对

妇女和女孩儿的战事经验和冲突后的需要必须予以充分考虑 必须提供必要的条

件 使那些被强迫成为反叛部队士兵性伙伴的妇女和女孩儿(即所谓“灌木丛中的老

婆”)遵照她们的意愿使其脱离复原的战斗人员 提供资金和人道主义援助的组织应

当承认战斗人员家属或随军人员的特殊需要 而不只是战斗人员的需要 恢复计

划必须考虑到广泛发生的性侵犯和强奸情况 并制定解决幸存者具体需要的方

案 必须按照女性前战斗人员的特殊需要制定方案 此外 必须确定特别措施

确保充分解决战争寡妇和女性一家之主的社会保障和生存关切  

 特别报告员还突出强调了她对于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中令人错愕的条件表示关

切 特别报告员敦促所有各方遵守并确保执行 关于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指导原

则 她指出 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满足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儿童

的特别安全关切 其中包括防范强奸和其他针对女性的暴力 特别报告员敦促政

府和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 确保国内流离失所者能够得到基本服务 特别是食

物 住所 保健 教育和保护  

 特别报告员还提出以下进一步建议  

 国际社会应确保所有关于强奸和其他形式侵害女性的暴力的报道受到有关当局

的调查 以便查出肇事者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其中应当包括  

为塞拉利昂政府提供帮助 改造和培训警察队伍 并建立起一个有能

力 不偏不以和独立的司法机构并具备可以有效和公平运作的必要资源  

确保按照现行的国际法标准――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和 卢旺

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案例法 以及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案

例法 ――为处理武装冲突中以及和平时期强奸和其他形式侵害女性暴力

案件的公诉人 法官和其他官员提供恰当的培训  

确保对新的塞拉利昂军队和警察的培训包含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

培训 并使那些负责处理妇女案件的人拥有处理暴力侵害妇女和针对女性

的犯罪方面的专门技能  

 国际社会应当增加对解决性暴力受害者需要的方案的供资 其中包括医疗 心

理创伤开导 教育 职业技能培训和创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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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人权科应聘用一名女性问题专家 除其他外 有步骤有

计划地监视和报告针对女性的暴力 特别团还应在塞拉利昂开设一个办事处 以

便使妇女问题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  

 联合国特派团应当拟制定方案 使非国家角色了解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义

务  

 联合国特派团应确保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履行他们的任务 保护平民免遭暴力

侵害 其中包括使妇女和女孩儿免遭被绑架 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的危险 确

保由联合国特派团部署的部队在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方面受过充分的训练 联

合国特派团内拥有处理暴力侵害妇女和针对女性犯罪方面的专门技能 确保联合

国特派团人权科特拉继续对强奸案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案做出监视和记录 以便

调查和起诉那些肇事者  

 特别报告员建议 应当在事实和和解委员会及特别法院的组成方面采用国际刑

事法院标准 罗马规约 涉及到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它们对于塞拉利昂的事

实和和解委员会以及特别法院尤为重要 以便确保暴力侵害妇女的案件得到起

诉 肇事者受到法律制裁 必须充分考虑到冲突期间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受害

者的特殊需要以及她们得到补救的权利  

 
































































